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博士論文大綱及研究計畫書 

 

 

指導教授：○○○教授或 

        ○○○博士 

 

 

論文題目 

 

 

 

 

 

 

研究生：○○○ 

 

 

中華民國   年   月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博士論文大綱及研究計畫書封面格式 

注意事項： 

一、撰寫之語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 

二、編排方式： 

橫式書寫，內容須含： 

1.研究動機、2.研究目的、3.研究問題設定、4.研究方法、5.文獻回顧、 

6.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7.研究時程、8.預期完成結果、9.參考文獻等。 

三、內文字體大小：建議內容以標楷體或新細明體 12號字為原則。 

四、封面顏色及紙張厚度： 

（1）封面及封底採用 150磅藍色紙，並膠裝； 

（2）內頁採用 80磅影印紙，並請雙面印刷。 

五、裝訂後大小：長 29.7公分，寬 21公分。 

標楷體 28 號字 

字間距加寬 3pt或 3點 

標楷體 20 號字 

字間距加寬 1.5pt或 1.5點 

與前段距離 2 列或 4 行 

標楷體 24 號字 

與前段距離 2 列或 5 行 

與後段距離 5 列或 10 行 

標楷體 20 號字 

字間距加寬 1.5pt 或 1.5 點 

標楷體 20 號字 

字間距加寬 2pt 或 2 點 

與前段距離 2 列或 5 行 

提出大綱之年月 

（年月請用阿拉伯數字） 


